中共如皋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


关于公布市级机关选民榜的通知

市级机关各选区（分选区）：

各选区选民名单已经如城镇选举委员会审核，请通知各选民小组于2012年1月18日前按法定格式公布选民榜（格式见附件1）。可打印张贴，或利用电子版在内部局域网传阅，供选民查看。

选民榜公布后，如有差错或有人事关系变动，请各选民小组及时补正公布（格式见附件2）。

公布的选民名单应保留到选举日，即2012年2月25日止。

如皋市市级机关市人大代表选举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一月十日

附件1：

选 民 榜

根据选举法第三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ⅩⅩ选区ⅩⅩ选民小组选民名单公布如下：

ⅩⅩⅩ   ⅩⅩⅩ   ⅩⅩⅩ

ⅩⅩⅩ   ⅩⅩⅩ   ⅩⅩⅩ

对上述选民名单，如有不同意见，可按选举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从今日起，五日内向如皋市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。

如皋市如城镇选举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一月十八日

附件2：

选民补正榜

根据选举法和省选举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，现将ⅩⅩ选区选民榜公布后选民增减情况补正公布如下：

增加的选民：

ⅩⅩⅩ   ⅩⅩⅩ   ⅩⅩⅩ

迁出的选民：

ⅩⅩⅩ   ⅩⅩⅩ   ⅩⅩⅩ

被剥夺（停止行使）选举权利除名的选民：

ⅩⅩⅩ   ⅩⅩⅩ   ⅩⅩⅩ

死亡除名的选民：

ⅩⅩⅩ   ⅩⅩⅩ   ⅩⅩⅩ

特此公布。

如皋市如城镇选举委员会

ⅩⅩ年ⅩⅩ月ⅩⅩ日

